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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 25日第七次會議的跟進事項日第七次會議的跟進事項日第七次會議的跟進事項日第七次會議的跟進事項

“公務員公務員公務員公務員 ”的擬議定義的擬議定義的擬議定義的擬議定義

政府當局曾於法案委員會 2002年 6月 25日的會議席上提交文
件 (檔號：立法會CB(1)2121/01-02(01)號文件 )，就 “公務員 ”的定義作出
建議。本文件闡述法律顧問對該擬議定義的意見。擬議定義是為求清

晰起見而作出。

“公務員公務員公務員公務員 ”的擬議定義的擬議定義的擬議定義的擬議定義

2. 政府當局建議的定義如下：

“ “公務員 ”指由政府按公務員聘用條款僱用任職某公務員職
級的人。 ”

擬議定義要達致澄清上述用詞涵義的目的，必須在條例草案通過成為

法例時，其所訂明的主要特徵，是合理清晰且有確定涵義的概念，或

能解釋為或令人聯想到可合理地辨認的事物；而該定義亦不能被人詮

釋為可涵蓋不擬列入涵蓋範圍內的人。

3. 對於 “公務員 ”一詞，擬議定義訂明的主要特徵如下  

(a) “公務員 ”是一個人；

(b) 該人受僱於政府；

(c) 該人是按公務員聘用條款獲得僱用；及

(d) 該人受僱任職某公務員職級。

4. 據政府當局的文件第 2段所載，《公務員事務規例》界定 “多
種公務員聘用條款 ”，而有關的聘用條款在 “聘書上清楚訂明 ”。此聲明
表示，要斷定某人是否按公務員聘用條款受僱，可參考若干既有事實。

該等事實應包括可資證明有關雙方是否有僱傭關係的憑證。



2

5. 政府當局的文件並未解釋擬議定義中 “公務員職級 ”所指何
事，以及應如何理解。法律顧問提出有關問題，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 2
解釋，由政府按公務員聘用條款僱用的人，定必會在某公務員職系的

某公務員職級中擔任職位。各公務員職系轄下有一個或多個職級，不

同職級代表同一職系內不同輕重的責任。由政府按非公務員條款聘用

的人士，其職位並不屬於公務員職級。據副局長表示，雖則政府並沒

有公布全部公務員職級的清單，但只要參考如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文

件之類的官方文件，便很容易確認公務員編制內是否設有某職級。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6. 根據上述論據，就本條例草案而言，擬議定義已可提供一個

實際定義，足以清晰識別誰為公務員。然而，按照定義，公務員是在

政府內擔任受薪職位的公職人員，為免此重要概念遺漏，同時為求統

一起見 (請參閱條例草案第 2條有關 “廉署人員 ”的定義 )，法律顧問建議
政府當局將此重要概念納入擬議定義中。政府當局對建議表示贊同，

並答允對擬議定義作出適當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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